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渝北府复〔2021〕110 号

申请人：王某

被申请人：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申请人王某不服被申请人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

会 2021 年 10 月 8 日作出的《关于王某举报重庆医科大学附

属某某医院（某某医院）有关问题的回复》，向本机关申请

行政复议，本机关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依法受理。本案现

已复议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10 月 8 日作出的

《关于王某举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某某医院（某某医院）有

关问题的回复》，并责令被申请人重新进行调查处理。

申请人称：被申请人作出的《回复》存在认定事实不清、

法律适用错误，作出的处理结果或决定有误以及对申请人举

报事项不作为的错误问题。1、①赖某某医生打包式的开具

导检单的行为系违规违法行为。被举报人重庆医科大学附属

某某医院（某某医院）神经内科门诊医生赖某某在未征得申

请人意见或同意的情况下自行开具导检单采取囊括多项式

（即打包式）检查，其行为违反诊疗规范的基本常规及日常

生活基本常识。②范某某医生擅自开具针对真菌检查的行为

系违法违规诊疗行为。附某院皮肤科范某某医生，在明知申

请人（患者）就诊时已将手机内药品照片给范医生看并向其



明确告知脚板痒在诊疗前已使用真菌类药物（含涂药、喷药、

西药共 3 种一个多月）无效的情况以及已向范医生展示申请

人脚板无真菌病状的双重情形下，仍开具针对真菌检查的行

为恶劣，属不合理，不必要的检查。《回复》处理结果页面

（一）内容中：在针对上述两位医生的诊疗行为整个过程的

事实时，被申请人并没有作任何调查过程事实的表述，直接

武断地就下了结果：“未发现在两次诊疗过程中存在不合理、

不必要的医疗行为的认定”。被申请人本应详细调查的事实，

却在《回复》处理结果内容中，很明显关于两医生分别对申

请人诊疗过程是否违规违法的调查事实不清不明，由此作出

的结果或决定明显存在错误。2、《回复》处理结果（二）载

明：“附某院单位于 2016 年取得由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发放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设置有神经内科及皮

肤科等专业”的认定。首先申请人未见此据，即使附某院在《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中有此许可项目，那仅为卫生部门的许

可，但也应向重庆市民政部门依法注册登记神经内科和皮肤

科两项或进行经营增项，否则，附某院对此两项的对外经营

行为仍系违法经营，因案涉两项经营项目未经民政部门行政

许可。3、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某某医院（某某医院）悬挂的

标识标牌多处使用名称“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某某医院”为简

称，省去“某某医院”四个字，亦属于违法。《回复》处理结果

（三）内容得知：被申请人仅对少有悬挂全称的一小处小牌

匾进行单一表述，避而未对附某院实际现场随处可见的置立

或悬挂大号醒目牌匾（特别顶楼旁的最大牌匾）采用经简称

为“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某某医院”名称作出的表述回避不提；

4、《回复》三建议的页面内容。关于申请人举报附某院及其



医务人员违法案应按行政程序的相关法律法规处理该事宜，

不适用亦非按《信访条例》相关法律法规处理，显然，被申

请人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望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查

明事实后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回复》处理结果或决定，并

依法对附某院及其两位医生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及作出行

政处罚。

被申请人称：一、就管辖而言，本案不属于行政复议的

管辖范围，申请人若对案涉回复不服，应当申请复查，而非

提起行政复议。根据《信访条例》第三十四条：信访人对行

政机关作出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书面答

复之日起 30 日内请求原办理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复

查。申请人王某的投诉属于信访行为，我委按照《信访条例》

的程序进行了处理，书面答复于 2021 年 10 月 10 日送达了

申请人。申请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信访处理意见不服的，可

以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 30 日内请求原办理机关的上一级

行政机关复查，我委在给申请人的书面回复亦告知了申请复

查的权利。相反，《行政复议法》第六条明确规定了行政复

议的受理范围，而本案不属于该条规定的范围之内。因此，

申请人提起的行政复议不属于行政复议的管辖范围。二、就

程序而言，我委于 2021 年 10 月 8 日作出的《关于王某举报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某某医院（某某医院）有关问题的回复》

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信访条例》第二条的规定：

本条例所称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

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

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第三十三条的规



定：信访事项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60 内办结。2021 年 8 月 18
日，申请人王某书面向我委投诉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某某医院

（某某医院）（以下简称：重医附某院）赖某某、范某某医

生存在违反诊疗规范，开具不合理不必要的检查行为；该院

神经内科、皮肤科未在重庆市民政局登记注册，系违法执业、

违法经营及超范围诊疗；该院悬挂于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上

登记名称不完整的标识标牌等情况。接访后，我委对反映事

项进行了调查，要求申请人王某和重医附某院提供了相应的

证据材料和陈述。根据调查情况，我委于 2021 年 10 月 8 日

作出案涉回复，并于 2021 年 10 月 10 日送达申请人王某。

因此，我委适用《信访条例》处理王某的投诉事项，法律适

用正确，办理程序亦符合《信访条例》的规定。三、从实体

而言，我委就其投诉的问题进行调查后予以了答复，在办理

过程中恪尽职守、秉公办事，答复内容真实、客观、公正。

1.我委就双方提供的资料进行调查后，未发现重医附某院在

对申请人的诊疗过程中存在不合理、不必要医疗行为；2.重
医附某院于 2016 年取得由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

放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设置有神经内科及皮肤科等

专业，不存在违法执业或超范围执业；3.就重医附某院悬挂

不完整标识标牌问题，区卫生健康综合执法支队对重医附某

院进行了现场调查，该院门诊入口悬挂有“重庆医科大学附

属某某医院（某某医院）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牌匾。同时，

区卫生监督执法支队对该院进行了法律法规宣传，告知重医

附某院应严格按照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核准的名称悬挂牌

匾、标识。我委将上述情况书面答复了申请人，答复内容客

观、公正。



综上，我委认为本案不属于行政复议的范围，应当驳回

其申请；即便属于行政复议的管辖范围，我委的处理程序合

法，法律适用正确，申请人要求撤销该回复的申请没有事实

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其申请请求。

经审理查明：2021 年 6 月 1 日，被申请人将申请人关于

投诉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某某医院（某某医院）（以下简称“重

医附某院”）皮肤科、神经内科医生诊疗事项的材料，转至

该院内部调查。2021 年 6 月 11 日，申请人到被申请人处反

映其在重医附某院皮肤科就诊有关纠纷，以及重医附某院悬

挂牌匾名称与重医附某院注册名称不符。2021 年 7 月 5 日，

被申请人对重医附某院开展调查，并对其作出《卫生监督意

见书》，要求重医附某院“1.严格按照《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核准的名称悬挂标牌标识等。2.严格按照《医疗预防纠纷和

处理条例》的相关要求封存，启封病例。3.严格按照《传染

病防治法》的规定做好预检分诊、发热门诊的管理工作”。

2021 年 7 月 20 日，被申请人组织申请人与重医附某院就其

投诉事项进行调解，但调解未成功。2021 年 8 月 18 日，申

请人向被申请人递交书面投诉材料，请求“①被申请人依法

按程序调查处理重医附某院，对涉及违法违规的医疗机构及

其医务人员进行处罚及责令其停业停职限期进行整改；②要

求被举报人因致举报人损失应给予相应赔偿”。2021 年 9 月

2 日，被申请人通知申请人补充提交与投诉相关的所有资料。

2021 年 10 月 8 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作出《重庆市渝北区

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王某举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某某医院

（某某医院）有关问题的回复》并依法送达，回复主要内容

为：“一、调查情况：申请人反映的 2021 年 4 月 14 日和 5



月 27日在重医附某院神经内科及皮肤科就诊经过基本属实，

区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已就该院悬挂与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上医院名称不完整的标识标牌一事进行了调查，该

院门诊入口处悬挂有‘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某某医院（某某医

院）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牌匾，住院部上方悬挂有‘重医大

附某院’标识、急诊通道入口处、急诊门口救护车上贴有‘重

庆医科大学附属某某医院’标识。二、处理结果：（一）针

对您反映该院赖某某、范某某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违反诊

疗规范，开具不合理、不必要检查的行为。我委就医患双方

目前提供的资料进行调查后，未发现该院在您两次诊疗过程

中存在不合理、不必要医疗行为。（二）您反映该院神经内

科、皮肤科未在重庆市民政局登记注册，系违法执业、违法

经营及超范围诊疗。经查，该院于 2016 年取得由重庆市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放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设置

有神经内科及皮肤科等专业。（三）针对您反映悬挂与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上医院名称不完整的标识标牌一事。区卫生

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对重医附某院进行了现场调查，该院

在门诊入口处悬挂有‘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某某医院（某某医

院）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牌匾。同时,区卫生监督执法支队对

该院进行了法律法规宣传,告知重医附某院应严格按照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核准的名称悬挂牌匾、标识。三、建议：针

对您提出要求重医附某院进行经济赔偿一事，建议医患双方

按照《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通过

自愿协商、申请向渝北区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调解或直接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途径解决。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

利。另根据《卫生信访工作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信访人



对卫生行政部门作出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不服的，可以自收

到书面答复之日起 30 日内请求原办理部门上一级卫生行政

部门复查”。
上述事实有：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申请人举报材料、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某某医院关于王某反映问题的回复》

《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王某举报重庆医科大

学附属某某医院（某某医院）有关问题的回复》、送达回证、

《卫生监督意见书》、现场调查笔录等证据证明。

本机关认为：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五条、《重

庆市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被申请人具有对行政

区域内医疗机构进行监督管理的职责。申请人于 2021 年 8
月 18 日向被申请人递交书面投诉材料，实际上是要求被申

请人履行对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职责。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

的投诉事宜应根据《卫生信访工作办法》处理并行使权利救

济，本机关在此予以指正。《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王某举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某某医院（某某医院）有关

问题的回复》对申请人投诉反映事项作出处理，对申请人权

利义务造成实质影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未影响申请

人的权利救济。如仅因被申请人依据信访程序处理申请人投

诉而否决其作出的回复，不但不能改变投诉事项的实质处

理，反而会造成行政程序空转影响相对人权利救济。因此，

本案争议在于《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王某举报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某某医院（某某医院）有关问题的回复》

中被申请人关于申请人投诉事项的处置是否得当。

自 2021 年 6 月 1 日陆续收到申请人投诉后，被申请人

对重医附某院展开调查，并组织申请人与重医附某院进行调



解，最终作出《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王某举报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某某医院（某某医院）有关问题的回复》，

对申请人投诉的事项逐一答复。《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

员会关于王某举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某某医院（某某医院）

有关问题的回复》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内容适当。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

定，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1 年 10
月 8日作出的《关于王某举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某某医院（某

某医院）有关问题的回复》。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

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

2022 年 1 月 6 日


